关于沁县208国道至南涅水石刻馆旅游公路项目工程结算审查代理机构遴选公告

2025年2月19日
山西省沁县财政局对沁县208国道至南涅水石刻馆旅游公路项目工程结算审查代理机构组织遴选，欢迎符合本项目资格条件的代理机构参加。
一、遴选范围：沁县208国道至南涅水石刻馆旅游公路项目工程结算审查采购项目审查代理机构遴选全过程。
二、项目情况：
1、项目概况：为了提高项目管理效率，降低全生命周期成本，现需对沁县208国道至南涅水石刻馆旅游公路项目总投资进行审计。该项目现已交工验收合格。工程结算总造价13392万元。特组织对此项目审查代理机构进行遴选。
2、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
3、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遴选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有效存续；
2、具备专业的招标业务团队，有编制招标文件的专业力量；
3、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参加本项目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在“山西省政府采购网”代理机构库登记备案的招标代理机构；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
四、遴选材料
报名参选机构需提供以下材料：
1、 机构简介；企业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代理人身份证明及委托书；
2、采购代理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实施内容、异议处理、档案管理、保密管理、服务保障等）;
3、代理项目业绩证明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招标项目承接情况等）；
4、人员配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
5、参选机构在“山西省政府采购网”代理机构库网上登记截图；
6、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
7、参选者认为其他需提交的材料。
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参选单位公章。
五、遴选流程
1、报名时间：2025年2月25日上午12:00前（北京时间），过期不再接收材料。
2、报名地点：沁县集中办公区财政局308室。
3、评选时间：2025年2月28日下午3:00（北京时间），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4、评选地点：沁县集中办公区财政局会议室，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六、评选标准
本次招标代理机构确定采用比选方式，从代理服务收费、代理业绩、服务方案、人员配置等方面对报名单位进行综合评定，遴选结果现场通知中选单位，洽商合作事宜。
七、联系方式
采购人：山西省沁县财政局
地址：山西省长治市沁县县城沁阳西街
联系人：张志伟    电话：0355-7022754
8、 监督单位
沁县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组
联系电话：赵先生 0355-702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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